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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年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小寒假期間學生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提醒家長:假期將至，為維護學生健康及安全，本校加強提醒安全預防工

作，以避免學生所肇生意外事件： 

一、詐騙防制： 

(一)假期間應提醒勿點選不明簡訊網址，避免手機中毒被當成跳板而四

處散發簡訊，使歹徒有機可乘。並建立安全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觀

念，於使用網路聊天 APP(如 Line)時，請慎防及提高警覺，切勿洩

漏帳號與密碼，被歹徒盜用後進行詐騙成為詐騙受害者。 

(二)歹徒常利用小額付費機制進行詐騙，甚至先開通被害人小額付費服

務後再行騙代收認證簡訊。多一分謹慎就多一分保障，建議學生可

向電信公司申請關閉手機小額付費功能，並且切勿代收簡訊。 

(三)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當今最常發生的詐騙態樣為假投資詐騙，

請學生謹記「防詐騙三不三要」原則： 

1. 三不： 

(1) 不聽：來源不明資訊。 

(2)不加：陌生投資群組。 

(3)不用：保證獲利 APP、投資平臺。 

2. 三要： 

(1) 要警覺：對任何鼓吹加入投資群組、勸誘買股投資訊息提高警

覺。 

(2) 要查證：向合法期貨商、合法投信投顧業者、合法證券商或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 

(3) 要報警：向治安單位或檢調單位檢舉（或撥 165 反詐騙專

線）。 

(四)鼓勵家長透過手機下載「警政服務APP」或上網查詢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http://165.npa.gov.tw/#/)，及加入內政部警

政署165防騙宣導  LINE  好友等相關資訊管道，獲取最新詐騙手法知

識及相關反詐騙諮詢服務，以避免成為詐騙受害者。 
 

http://165.npa.gov.tw/%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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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安全： 

(一)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的統計顯示，校外交通意外事故為學生意外傷

亡的主要原因。特別提醒家長騎乘機車、微型電動二輪車、自行車

等一定要注意學童安全，駕駛期間應遵守交通規則，行經路口慢、

看、停，切勿酒後駕車、疲勞、超速及危險駕駛，以策安全。 

(二)請鼓勵家中年滿18歲學生踴躍參與交通部機車駕訓補助計畫，透過

正規的機車教育訓練，建立正確騎乘觀念，減少交通意外事故，並

善用「機車危險感知教育平臺」，提升防禦駕駛能力，養成安全駕

駛習慣。 

(三)為維護學生於假期間從事校外教學活動安全，本校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0 月 16 日臺教學（五）字第 1122805080A 號令修正「學校辦理

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辦理，相關大客車資訊可至

交通部公路局網站監理服務查詢；另落實交通安全教育，本校有連

結交通部道安委員會「168 交通安全入口網站」下載交通安全相關

注意事項，供師生參考運用，以確保乘車及交通安全。 

(四)依交通部交通安全教育守則及教育部編訂之「學校推動交通安全教

育參考指引」加強宣導： 

1. 自行車、機車與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駕駛機車及微型電動二輪

車時，應依規定配戴合格之安全帽，另為保護學生之安全，請家 

長於駕騎該車時，配戴安全帽。前開無論駕駛任一交通載具，於

行進間勿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保持車輛安全設備良好與完

整，不可附載坐人、人車共道，請禮讓行人優先通行，依規定兩

段式左(右)轉、行駛時，不得爭先、爭道、並行競駛或以其他危

險方式駕駛，遵守行車秩序規範，大型車轉彎半徑大並有視野死

角，避免過於靠近行駛於大型車前或併行，以維護生命安全。 

2. 行人道路安全：穿越道路時請遵守交通號誌指示或警察之指揮， 

不任意穿越車道、不滑手機過馬路、闖紅燈，不任意跨越護欄及

安全島，不侵犯車輛通行的路權，穿著亮色及有反光的衣服、在

安全路口通過道路、預留充足的時間，勿與沒耐性的駕駛人搶

道。 

3. 防範無照駕駛違規：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第1

款規定，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二萬四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駕駛；另未滿18歲的青少年

無照駕駛時，除了應繳交罰鍰以外，青少年以及父母等法定代理

人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提醒家長，學生在未合法考取駕照前

應勿以身試法，鋌而走險，無照駕駛不僅違規觸法，更甚者可能

傷及他人與自己身體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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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安全： 

學生於假期間往往會從事大量的休閒活動，依活動場地的不同，區

分為室內活動及戶外活動： 

（一）室內活動： 

室內活動包含圖書館、電影院、百貨公司賣場、KTV、MTV、室內

演唱會、室內團體活動等，從事該項活動時，首先應選擇安全無疑慮之

場所並熟悉逃生路線及逃生設備，應提醒學生熟悉相關消防 

（逃生）器材操作，如滅火器、緩降機等，並以保護自身安全為原

則，方能確保學生從事室內活動時之安全。請家長告誡學童避免涉足

不正當場所，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 

（二）戶外活動： 

從事登山或山野教育活動，皆應審慎作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有

充分準備再出發： 

1. 登山前需充分鍛鍊體能，並了解路線相關資訊，結伴登山；依能力

選擇適合的路線。確認裝備及糧食確實備齊，並做好風險評估及撤

退方案規劃。  

2. 登山前擬定詳實的登山計畫書，投保登山險、設定留守人，善用天

氣    APP   及離線地圖，並應注意有無入山、入園申請之相關規定。身

體狀況不好勿強行攻頂，天候持續不穩定應評估撤退或找尋避難處

所。 

在開放水域或泳池戲水，應注意「防溺 10 招」及正確救人之「救 

溺 5 步」： 

1. 防溺10 招(五不五要):不長時、不疲累、不跳水、不落單、不嬉鬧、要

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冷靜、要小心。 

2. 救溺 5 步: 叫叫伸拋划、救溺先自保。 

(1 )叫：大聲呼救。 

(2)叫：呼叫 119、118、110、112。 

(3)伸：利用延伸物（竹竿、樹枝等）。 

(4)拋：拋送漂浮物（球、繩、瓶等）。 

(5)划：利用大型浮具划過去（船、救生圈、浮木、救生浮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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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安全： 

 

 

 

 

 

 

 

宣導影片： 

 

 

 

 

 

 

 

 

 

 

（三）營隊活動：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

隊活動注意事項」，提醒學生及家長，於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時，應注意

契約締結內容，包括業者應負義務、履約責任、學生契約責任及安全與

適法等相關事項，以維護學生權益。有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訂定之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注意事項和相關定型化契約範本可至「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事務資訊暨活動網站」學生活動專區，搜尋相關資訊。 

 

四、校園及人身安全： 

(一)本校落實校園門禁安全管制、校園巡邏措施及監視（錄）器材及緊急求

救鈴設備設置、於廁所及相關場/館張貼禁止性騷擾之標示（含申訴電

話），學校警衛巡查校園時，監視系統及門禁管制已責由專人監看或

建立管理措施，以免發生安全間隙。本校與轄區警政單位定期保持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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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強化落實校園周邊安全巡邏，並依學校與警察單位簽署之「維護

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建立預警與社區聯防機制，有效即時應處突

發事件。減少或律定樓層出入口動線，便於加強管控人員出入，提醒

學生如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物，應立即通知師長，防止意外事件發

生。 

(二)本校利用相關線上課程、家長聯繫函及學校網頁公告等作法，加強學生

安全意識及被害預防觀念教育。落實門禁管制及依作息時段(含上、放學

時段)於校園及周邊實施巡邏，對於可疑人、事、物會提高警覺，儘速通

報協處，預防校園危安事件發生，並提醒學生假期間配合學校作息，

無必要勿單獨到校，避免單獨至校園偏僻的死角，確保自身安全。學

生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園，或由家人陪同，絕不單獨行經漆黑小巷或人

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三)學生若於校內外遭遇校內人員、陌生人或發現可疑人物跟蹤尾隨，得立

即撥打報案電話（110）、通知師長或快速跑至人潮較多地方或最近便利

商店，大聲喊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尋求協助。另行經偏僻昏暗巷道時，

應小心不明人士跟蹤尾隨，並隨身攜帶個人自保物品如哨子等，以備不

時之需。 

(四)本校依部 111 年 5 月 20 日臺教學(三)字第 1110049539 號函檢送內政部警

政署「跟蹤騷擾防制法宣導海報」電子檔及 111 年 6 月 13 日臺教學（三）

字第 1110054882 號函檢送相關部會「跟蹤騷擾防制」教育宣導資源，向

師生辦理多元方式宣導。 

 

五、居住安全： 

（一）居家防火、用電安全： 

為降低居家意外事故發生，提醒家長和學生注意居家防火、用電

安全之重要性。如遇火災發生時，應保持冷靜鎮定，立即通知周圍人

員，並且撥打 119 報案，報案時應告知火災正確地址、人員所在樓層

位置，以及有無人員受困。 

受困火場，切勿慌張，切勿躲在衣櫥、浴廁裡或床鋪下等不易發

現場所。請家長協助告誡學生點火器具並非玩具，不可把玩，並使學

生了解玩火恐引起火災及傷亡。提醒家長有關打火機及點火槍等點火

器具之放置場所，應予上鎖，請家長充分配合告知學童家中的避難逃

生路線及逃生避難原則，以及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及早偵知火災、

及早逃生避難，以建立危機意識並維護學子居家安全，有關防火常識

可參考相關網站如下： 

1. 有關居家防火安全請至內政部消防署網站 

(https://www.nfa.gov.tw/cht/index.php)，參考並請多加利用「居

家消防安全診斷表」及「電氣火災消防安全診斷表」。 

http://www.nfa.gov.tw/ch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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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居家用電安全，請至台灣電力公司(電力生活館)網站 

(https://www.taipower.com.tw/tc/index.aspx)，參考用電安全文宣

知識。 

3. 有關用電安全、火災求生避難、地震保命指南、颱風準備工作。請至教
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https://disaster.moe.edu.tw）教學資源下載防災
島探險隊海報。 

 

http://www.taipower.com.tw/tc/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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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訊素養與倫理教育： 
學生閒暇的時間變長，加上行動上網的普及，各式上網載具亦提供了

種類多元的應用程式與遊戲下載，因此更容易使得學生沉迷於網路世界或
遊戲，近年來由於過度沉迷於玩手機遊戲所引發的病症也逐漸增多，特別
是對肩頸、手腕與眼睛的傷害，本校為加強宣導資訊素養與倫理教育，提
醒家長應注意孩子安全上網、網路使用行為及時間管理等問題，避免過度
依賴 3C  產品，以培養孩子正確使用網路的態度、技能和習慣，養成健康上
網好習慣。 

 

 

 

 

 

 

 

 

 

 

 

 

 

 

 

 

 

 

 

七、校園傳染疾病及健康： 

(一)宣導傳染病防治措施 

1. COVID-19、流感等呼吸道傳染病：秋冬時節正值呼吸道傳染病流行

期，請維持個人衛生好習慣、勤洗手，並注意咳嗽禮節；如有發燒、

呼吸道感染症狀，或進入醫療照護機構、人多擁擠的場合時，建議佩

戴口罩。 

2. 腸胃炎等腸道傳染病：用餐前應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如用肥皂或洗

手乳洗手，且不生飲、不生食；另與他人共食時宜使用公筷母匙。  

3. M 痘：自流行地區來臺或返臺，請進行健康監測，如入臺 21 天內(潛伏

期)出現皮膚病灶等疑似症狀，應佩戴口罩並儘速就醫，就醫時應主動

告知醫師旅遊史、高風險場域暴露史及接觸史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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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飲食健康及安全 

1. 預防食品中毒：用餐前請遵守五要「要洗手、要新鮮、要生熟食分

開、要注意保存溫度、要徹底加熱」原則；用餐後若有身體不適，請

儘速就醫，並通知學校。  

2. 採取健康飲食：維持均衡飲食，少油、少鹽、少糖、多攝取新鮮蔬果

及足量水份，避免假期間暴飲暴食。  

(三)登革熱防治措施： 

1. 本校加強防疫作為，落實權管房舍、空地、空屋、公共工程工地及設

備設施之環境管理，避免戶內外積水；並定期或不定期巡檢積水容器

(缸、甕、盆、桶)、天溝及積水區，雨後或曾發現陽性孳生源之熱點

及校園內工程施工之場所，加強派員巡查及清除病媒蚊孳生源，並徹

底進行校園全區孳生源巡檢與清除，避免孳生病媒蚊，且配合各地方

衛生單位的清消工作及稽查作業。 

2.  依教育部來函向教職員工生宣導，外出時應做好防蚊措施，穿著淺色

長袖衣褲、身體裸露部位塗抹衛生福利部核可之防蚊藥劑。  

3. 本校為掌握自境外或登革熱流行區往返之臺教職員工生人數、名冊與

健康狀況，如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症狀，

應儘速就醫，就醫時應告知醫師旅遊史及居住史，若發現確診病例，

會落實校安通報作業，以利掌握校園疫情發展。 

4. 有關蚊媒傳染病及防疫等相關資訊，請逕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

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查詢或下載運用。 

(四)視力保健宣導 

避免假期間學生因長時間近距離用眼及長時間使用3C、看電視等情

況，造成學生近視或近視度數持續增加，提醒家長假期間應多帶孩子

到戶外活動，並掌握「3010120」秘訣，用眼30分鐘、休息10分鐘、每

天戶外活動120分鐘以上，以延緩孩子近視度數增加。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小祝您假期愉快114.01.20！ 

http://www.cdc.gov.tw/

